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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非都市土地違反使用管制罰鍰裁量基準 

104 年 4 月 1 日府地用字第 1040078315 號令訂定 

110 年 5 月 3 日府地用字第 1100103557 號令修正 

一、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區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裁罰之土地案件，建立執法公平性，減少爭議，

並提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準。 

二、 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經本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處以罰

鍰者，其裁量基準如附表。 

前項違反使用管制行為，如有妨礙公共安全、社會治安或環境保

護等情節重大者，得加重其罰鍰為二倍，惟最高總額不得逾新臺

幣三十萬元。 

經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處罰者，於裁處書所命變更使用期限

內，若已依規定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合法使用之申請，於完

成審查前，得免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處罰。 

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土地，經查無行為人或行為人經限期

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以下簡稱限期改善)

而不遵從時，得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命土地所有權人、

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經限期改善而仍不遵

從者，得依同條第二項規定按次處罰。 

三、 經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命限期改善者，該限期改善期間

以三個月為原則，並得依個案情形予以調整。 

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者，其土地為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

且屬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後新增之違規行為及違規建築面積

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與裝置電力容量超過十一點二五瓩之潛在

易轉作工廠之違章建築，經提報桃園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聯合

取締小組會議審認通過後，列為優先執行停止供水、供電之對

象，並以經限期改善而不遵從，第二次處罰時併同執行為原則。 

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行為如有第二點第二項規定情節或屬

中央主管機關專案列管者，得視個案情形及專案列管規定，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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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桃園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聯合取締小組會議審認通過，執

行停止供水、供電之措施。 

除前二項情形外，經限期改善而仍不遵從者，除依本法第二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按次處罰外，必要時得提報桃園市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聯合取締小組會議審認通過後，執行停止供水、供電之措施。 

四、 受處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無法一次完納罰鍰者，得檢具第五點

規定文件，並敘明理由向本府申請分期繳納： 

(一) 受處分人依其經濟狀況，確有困難無法一次繳納罰鍰。 

(二) 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件致受處分人遭受重大財產損

失，確有困難無法一次繳納罰鍰。 

(三) 非屬前二款之情形，惟確有繳納意願。 

五、 申請分期繳納應備文件如下： 

(一) 申請書。 

(二) 本府裁處書。 

(三) 申請人（受處分人）身分證正本、印章。 

六、 申請分期繳納者，每期以一個月計算，本府得審酌受處分人情況

給予分期二期至十二期，核准後受處分人應即繳納第一期罰鍰。 

經本府核准分期繳納罰鍰者，應依指定繳款日期按期繳納罰鍰，

本府不再另行通知。 

未如期繳納者，本府應於該期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就未繳清之罰鍰餘額，依法移送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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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罰鍰裁量基準表 
裁罰金額(萬元) 

違規面積 

(平方公尺)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含)以上 

1500 以內 6 11 16 21 26 30 

超過 1500 至 2500 7 12 17 22 27 30 

超過 2500 至 3500 8 13 18 23 28 30 

超過 3500 至 4500 9 14 19 24 29 30 

超過 4500 至 5500 10 15 20 25 30 30 

超過 5500 至 6500 11 16 21 26 30 30 

超過 6500 至 7500 12 17 22 27 30 30 

超過 7500 至 8500 13 18 23 28 30 30 

超過 8500 至 9500 14 19 24 29 30 30 

超過 9500 至 10500 15 20 25 30 30 30 

超過 10500 至 11500 16 21 26 30 30 30 

超過 11500 至 12500 17 22 27 30 30 30 

超過 12500 至 13500 18 23 28 30 30 30 

超過 13500 至 14500 19 24 29 30 30 30 

超過 14500 至 15500 20 25 30 30 30 30 

超過 15500 至 16500 21 26 30 30 30 30 

超過 16500 至 17500 22 27 30 30 30 30 

超過 17500 至 18500 23 28 30 30 30 30 

超過 18500 至 19500 24 29 30 30 30 30 

超過 19500 至 20500 25 30 30 30 30 30 

超過 20500 至 21500 26 30 30 30 30 30 

超過 21500 至 22500 27 30 30 30 30 30 

超過 22500 至 23500 28 30 30 30 30 30 

超過 23500 至 24500 29 30 30 30 30 30 

超過 24500 30 30 30 30 30 30 

 


